
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6-034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2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23日

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松罗路鹏鼎园区厂房A11

栋10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庆芳先生

6、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会议还对 2026 年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进行了报告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666,877,6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0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授权代表）61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3,959,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6418%。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共计 626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20,837,4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8.5504%；其中中小股东 62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4,192,4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18%。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

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719,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35%；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109,5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4,074,206 股，฀ 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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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820,718,5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35%；反对 8,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110,0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4,073,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9%；反对 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弃权 110,0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4%。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776,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

�?Ő耀
认弃6,36

反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ⲳ栀.0005

AÔ �31,20

�× �3

1,20

㠀

。⌀

中小股东投票结 同 1.7.7760

占出席会议占出席Մ运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塄运

730714
反

占出席会议占出席Մ东ˎ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塄ˎ.,057D默ˎ认弃㟈䑀Ⰰ1,20

㘀

因未占出席Մ錀弃㡄錀,20

	• �* �] ƒD“

占出席会议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脴79229

ǅ⸀议通ៅ⸀议通

会未股份总份总数决表因年投占出席审议通决审议通
��¤ �Å �Z决表因资计划的议ⲵ䠀决结᷅縀

同意 1,820,716,35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ǆ

Ő耀�� �� �� ��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Ⲷ⸀.0005

AÔ �3

�?

�� �� �� ��

AÔ �31,20

㠀

	• �* �] �F �] �J AÞ 6Ñ �L �p �1 �9 >˜ �ã �s

�É,¶ �� �� �� �� ��

㕨і

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7,0.,606 股

占出席会议占出席Շ᜾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塇᜾

70,714
反

占出席会议占出席Շ0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塇0.9229G0默认弃㟈䑰ľ

�� �� �� ��

㘀

因未占出席Շ儀弃㡇儀,20

	• �* �] ƒGQ

占出席会议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噇儀,2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3

以上运，提。

5、 审议运，提《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776,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66% 反̊对 8,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弃权 5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4,131,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4% 反̊对 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弃权 5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3

以上运，提。

6、 审议运，提《关于制定<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㓚管理

Ѐ㬀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23,7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54%；反对 1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5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4,123,7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4%；反对 16,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弃权 5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董事长沈庆芳先生为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故以

上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中，美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为 1,534,242,198 股，集辉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数为

132,402,775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经逐项表决，选举沈庆芳先生、黄崇兴先生、林

益弘先生、柯承恩先生、周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7.01 选举沈庆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07,467,1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40,822,182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288%。

7.02 选举黄崇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02,220,9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76%。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35,576,005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9265%。

7.03 选举林益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08,845,4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1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42,200,481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227%。

7.04 选举柯承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808,817,4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 142,172,437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045%。

7.05 选举周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 0.0007%；弃权 5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3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4,129,1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9%；反对 12,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弃权 5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

1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095,62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72%；反对 26,8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7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4,095,6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2%；反对 26,85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弃权 7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4%。

董事长沈庆芳先生为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故以

上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中，美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为 1,534,242,198 股，集辉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32,402,775 股。

1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0,738,19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45%；反对 28,1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5%；弃权 7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4,093,22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6%；反对 28,15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3%；弃权 7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1%。

12、 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064,9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17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弃权 114,27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4,064,9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3%；反对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弃权 114,274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1%。

董事长沈庆芳先生为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故以

上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中，美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为 1,534,242,198 股，集辉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32,402,775 股。

13、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97,585,9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7230%；反对 22,992,37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627%；弃权 259,14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3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30,940,96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205%；反对 22,992,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115%；弃权 259,141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13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681%。

14、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994,4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6%；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弃权 18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 153,994,4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16%；反对 8,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 18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

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为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故以上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中，美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534,242,198 股，集辉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为 132,402,775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戴婷婷律师、黄超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鹏쀀�

�JÖ �9 L€ �œ 
( �×

�É

��

有

年

会决
股

0瑅倀法见

股

美 市言 Ⰰ有限公司控

ǆ　

�p

�� ��

�\

�0

ᵙ䀀


